
附件2
关于《深圳市大鹏新区行政应诉工作规则

（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新区行政机关行政应诉行为，提升行政应诉能力和水平，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政策，结合新区实际，对《深圳市大鹏新区行政应诉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进行修订。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应诉工作。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6〕54号），对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202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细化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明确要求加强和规范行政应诉工作，认真执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健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认真做好司法建议落实和反馈工作。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深入推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持续增强，行政诉讼案件数量逐年攀升。与此同时，实践中仍存在部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比例低、应诉程序不够规范、答辩举证质量不高等问题，亟需修订行政应诉工作规则，适应新的行政应诉工作形势和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据此，结合新区实际，我局推动对《工作规则》进行修订，推动行政应诉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应诉工作质效。
二、修订必要性
（一）适应法律法规政策更新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举证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修订《工作规则》，进一步压实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责任，推动行政机关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确保上位法及中央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二）衔接制度时效的客观需求。新区现行的《深圳市大鹏新区行政应诉工作规则》于2021年6月印发，有效期5年，将于2026年6月底届满。在现行《工作规则》施行期间，相关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法律法规持续修订完善，通过修订《工作规则》可全面对标新法新规，补齐制度短板，确保行政应诉工作全程合法合规。
（三）提升行政应诉工作质效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新区部分单位存在应诉责任不清晰、负责人出庭率不高、败诉案件整改不到位等问题，依托修订《工作规则》这一契机，复盘过往应诉工作经验，梳理现存堵点难点，进一步规范审批流程、细化责任分工、明确时限要求，强化行政应诉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降低行政案件败诉风险。
三、主要内容

《工作规则》共六章二十八条，主要分为总则、行政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诉工作、行政诉讼案件报备、附则。《工作规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厘清职责分工，明确审批流程。新增行政应诉材料审批流程相关规定，提高应诉工作时效，重点厘清新区行政单位应诉工作的具体分工；参照市级工作规则做法，明确以新区管委会为被告的案件，如何确定案件承办单位。一是实行案件分级分类管理。由新区管委会主任委托分管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区领导、分管应诉承办单位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新区领导审批以新区管委会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应诉材料。在案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据新区管委会的决定作出的，案情特别重大、复杂可能对新区管委会产生重大影响等特殊情况下，以新区管委会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应诉材料应当由新区管委会主任审批。二是明确以管委会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承办单位。对于新区直属单位、各办事处以新区管委会名义作出行政行为或被诉不作为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由该行政单位负责应诉工作，新区法制部门予以组织、协调和指导。三是明确以龙岗区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承办单位。经复议的行政诉讼案件，龙岗区政府作为复议机关为被告，由新区法制部门负责应诉工作，相关涉案单位予以配合协助；未经复议的行政诉讼案件，由实施行政行为或被诉不作为的行政单位负责应诉工作。
（二）明晰出庭主体，规范应诉流程。明确各环节工作时限、材料要求、工作标准，指导新区行政单位规范开展应诉工作。一是强调负责人出庭应诉，除以新区管委会、龙岗区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外，新区行政案件均应由被诉行政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因正当理由无法出庭时，应协调本单位其他负责人出庭应诉。二是明确签批程序要求，以新区管委会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应诉承办单位应当在征求新区法制部门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关的新区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按程序完成签批手续。三是对应诉工作进行具体指导。规定被诉行政单位在收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后，行政单位应当组织开展应诉工作，并对举证答辩、出庭应诉、案卷归档等工作作出具体的规定。

（三）健全报告工作机制，压实应诉责任。强化新区法制部门统筹指导，抓实抓细新区行政应诉工作。一是落实败诉案件报告制度，要求被诉新区行政单位在收到人民法院作出确认违法、撤销、变更或者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等纠正行政机关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后，应当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新区法制部门报送败诉案件报告以及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复印件，分析存在问题及败诉原因，并提出整改措施。二是新增司法建议报备时限要求，新区行政单位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五日内向新区法制部门报备，并于十五日内报备拟落实、回复情况。

目前，对于新区管委会及下设机构、办事处以自己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时，相关案件由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审理，《工作规则》特别强调对于在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审理的行政复议案件，相关复议工作参照本规则执行，以行政应诉工作的标准提升行政复议工作的规范性。





